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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一位盲人寫信， 
或是坐下來聽別人說話， 
或是幫人投遞信件， 
或是探訪某人， 
或是給某人帶束花， 
或是替人洗衣服、打掃房子。 
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是在天主的眼裡， 
每一件都是了不起的。 
 
~引自《愛的喜樂  德蕾莎修女嘉言集》第204頁。 

 



照顧服務的價值與理念 

•確認案主的能力—殘存能力.原有能力.潛
在能力 

•幫助案主發揮最大的機能—促進案主自理
能力.創造個案生活品質 

•以尊敬的心處遇,保持個案尊嚴 

•尊重文化差異 

•管理與協調資源的使命 

•設定適切的目標(游如玉, 2002) 



居家服務常見倫理議題 

•機構利益與個案權益的衝突 

•個案的機構安置是否被知會與同意 

•專業關係中的性議題 

•生命倫理 

•開案.結案.轉介中, 誰是理所當然的個案 

•機構間.督導間.照顧服務員間的同儕倫理 

•照顧服務員過度介入案家家務 

•無利於社會政策與個案現實的落差 

•對個案或照顧服務員的不倫理行為(游如玉, 2003) 



從常見的兩難倫理議題談起 

• 公平正義與資源分配 

• 照顧責任的問題 

• 案主自決與服務介入 

• 個案利益與組織利益衝突 

• 專業價值與組織體制的衝突 

引自游如玉、許綺玲（2008）居家服務倫理，居家服務操作手冊【再版】。台北，中華民國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倫理守則作用 

• 保護案主或服務使用者 

• 指引實務工作者 

• 加強專業地位 

• 創造並保持專業身分 

• 專業紀律與監督 

引自Sarah Banks著；周采薇譯（2014）社會工作倫理與價值。臺北市：洪葉文化。 



居家服務工作倫理 

居家服務提供時應有的表現、
服務的原則與指標，更是評斷
服務品質的標準。 

引自游如玉、許綺玲（2008）居家服務倫理，居家服務操作手冊【再版】。台北，中華民國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現階段居家服務執行之檢討  

一、在縣市政府的部分： 

• 縣市承辦人員對居家服務的業務普遍經驗
不足 

• 對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的認識不清及對
政策存疑  

• 工作壓力大，造成工作人員流動性高，經
驗無法累積，與民間單位溝通困難  

• 與民間信任關係不足  

• 承辦人員普遍規劃能力不足 

引自吳玉琴（2004）臺灣居家服務的現況與檢討，社區發展季刊（106期），頁132-141。 



• 委託後的監督與品質管理能力不足 

• 宣傳不足  

• 委託方式的不當  

• 失能評估指標不適用身心障礙者  

• 評估單位的評估訓練不足  

二、在民間承接團體的部分： 

• 對居家服務的實務操作不熟悉、對政策亦不清楚  

• 關係的建立與調整  

• 走入社區宣導經驗不足  

引自吳玉琴（2004）臺灣居家服務的現況與檢討，社區發展季刊（106期），頁132-141。 



居家服務的價值與理念 
• 居家服務屬於協助性服務，不可破壞個案原有的
資源網絡。 

• 激發個案的殘存（潛在）能力，促進其自理能力，
創造生命價值。 

• 注重生活品質，最低限度的拘束—在不侵犯或威
脅到他人的錢提下，原則上不應限制個案的行動
自由。 

• 尊重個案及服務個別性。 

• 資源的開發、連結與協調 

• 訂定適切的服務目標 

引自游如玉、許綺玲（2008）居家服務倫理，居家服務操作手冊【再版】。台北，中華民國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居服員是第一線尖兵， 

督導員與服務單位是其後盾 



居服員工作倫理 

• 居服員應本著博愛之精神，用愛心、耐心來照
顧案主。 

• 居服員視助人之職責高於個人利益。 

• 居服員應對自己所執行之服務與言行負責。 

• 居服員應尊重人與人間之差異性，以寬容的心
胸待人處世，而不批評比較案主或其他居服員。 

• 居服員應予案主保持良好的專業關係，不要將
自己的私事帶進案主家中，亦不將案主的困擾
帶進自己的生活。 

引自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2009）服員管理辦法。未出版。 



居服員工作守則 

• 每月須參加機構辦理之月會及其他定期辦理之
團體督導、在職教育與個案研討，並如期繳交
月工作紀錄表。若會議遇服務期間一律由本會
向案家協議調整服務時間或暫停服務，未能參
加相關定期會議或研討會者一律辦妥請假手續，
但經督導員評估需留守案家者不在此限；惟須
於會後二日內將月工作紀錄表交至本會。 

• 為增進居服員服務品質，除本會辦理之定期會
議及研討會外，仍須參加本會指派之在職訓練
或相關活動，即使在假日舉辦仍需參與。 

引自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2009）服員管理辦法。未出版。 



• 本會居服員非家庭傭工，實際服務項目經督導
評估，並依其所擬定之服務合約書執行服務；
未經督導同意，不得任意更動服務內容。 

• 居服員應依規定的時間到案家服務，不可遲到、
早退或任意更動服務時間。若因故必須變更服
務時間，務必事先告知機構及案家。 

• 需佩帶識別證，並時時注意儀容整齊、清潔、
保持笑容，不得有敷衍案主、打電話聊天或其
他不當之行為。 

• 除了工作內容為購物、領藥及代辦事項之外，
服務案主之工作時間內不得擅離案主或案家。
若在服務時間內，因隨意離開而造成案主意外
傷害，需付必要之法律責任。 

引自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2009）服員管理辦法。未出版。 



• 除居家服務工作包含之服務代購日常生活必須
用品或代領各項物品外，不得代案主行使買賣、
處分財產等一切法律行為。 

• 服務案主期間應注意自己及案主的安全，並且
愛護用物。未經案主同意，勿任意使用其用品，
且應愛護用物，如因疏失而導致物品損害，應
負賠償之責。若導致案主重大傷害，經鑑定屬
實者，應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 除了與中心聯繫外，不得使用案家電話。 

• 尊重案主與案家隱私，除因服務需要或個案研
討，而需與機構及督導溝通外，不得將案主及
其家屬的私事告知第三者。未經機構及案家同
意，亦不得任意帶第三者到案家。在案家工作
時，不留案家電話給自己家人或朋友。 

引自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2009）服員管理辦法。未出版。 



• 不得索取或接受案主或案家餽贈之金錢或物品，
亦不得與案主及案家有任何拉保險、借貸金錢、
推銷物品、招會或其他交易之情事。 

• 服務案主時不得給予非職務範圍內之醫療行為，
如：非正式醫囑之給藥等；不得向案主解說病
情或推薦秘方，以免引起不必要之誤會，如有
逾越而導致案主之傷害或損失，應負賠償之責。 

• 服務過程中若案主或案家意見不一，應婉轉溝
通。若仍無法解決，應儘速告知督導協助處理，
不得與案主或案家發生爭執、衝突，並避免涉
入案主家庭糾紛中或與其他第三人等之糾紛。 

引自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2009）服員管理辦法。未出版。 



• 案主若有任何意外或因照顧不當所引起的傷害，
必須在事發後立即向督導報告。因延誤報告而
造成案主嚴重傷害者，必須負必要之法律責任。 

• 居服員不得以機構名義向案主或案家承諾任何
事情。 

• 離開原服務案主後，勿再私下聯絡，以免影響
現在提供服務之居服員與案主的工作關係。 

• 避免代為保管案主之金錢、存摺、金融卡或信
用卡及其他財物。如有必要應事先向中心督導
報備核准，並應取得案主之授權保管同意書始
得為之。 

引自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2009）服員管理辦法。未出版。 



對同僚的倫理責任 

• 應尊重同僚，彼此支持、相互激勵，與社會工作
與其他專業同僚合作，共同增進案主的福祉 

• 透過專業分工，尋求資源整合或轉介 

• 尊重同僚的專業知識及案主合法權益，發現同僚
表現不合倫理的行為時，有責任採取適當規範去
勸阻、預防，揭穿和糾正同僚行為 

• 應該為受到不公正的不倫理行為起訴的同僚辯護
和給予幫助 

引自曾華源、胡慧嫈、李仰慈、郭世豐（2011）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概
論（第二版）。臺北市：洪葉文化。 



倫理問題判斷上的陷阱 

• 普通常識和客觀 

• 價值 

• 視情況而定 

• 對誰有利 

引自曾華源、胡慧嫈、李仰慈、郭世豐（2011）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概
論（第二版）。臺北市：洪葉文化。 



Beauchamp 和 Childress 

生物醫學倫理的四原則 

• 尊重自主原則：尊敬個人自我決定能力的
義務；誠實、守密、告知同意。 

• 不傷害原則：避免傷害到他人的義務。 

• 善待原則：提供利益與平衡利益風險的義
務。 

• 正義原則：公平分配利益與風險的義務；
公平地分配不足的資源、尊重人的權利、
尊重道德允許的法律（Beauchamp & 
Childress，1979 ）。 

引自曾華源、胡慧嫈、李仰慈、郭世豐（2011）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概
論（第二版）。臺北市：洪葉文化。 

引自Sarah Banks著；周采薇譯（2014）社會工作倫理與價值。臺北市：洪葉文化。 



Lowenberg和Dolgoff 

社會工作倫理抉擇七原則 

• 保護生命原則 

• 差別平等原則 

• 自主自由原則 

• 最小傷害原則 

• 生活品質原則 

• 隱私守密原則 

• 真誠原則 

引自曾華源、胡慧嫈、李仰慈、郭世豐（2011）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概
論（第二版）。臺北市：洪葉文化。 

引自鍾美育譯，徐震主編（2002）社會工作的倫理判斷。台北，洪冠出版。 



Reamer 

社會工作倫理抉擇六原則1 

• 基本防止傷害人們生存行動（如健康、食
物、心理平衡、保護和生活）必要先決條
件之規劃優先於說謊、洩密、威脅和累加
善（如娛樂、教育和財富）之規則 

• 個人基本幸福權利優先於另一個人的自由
權 

• 個人自由權優先於他自己的基本幸福權 

引自曾華源、胡慧嫈、李仰慈、郭世豐（2011）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概
論（第二版）。臺北市：洪葉文化。 



Reamer 

社會工作倫理抉擇六原則2 

• 個人在自願與自由下同意遵守法律、規則
和規定的義務是凌駕於違反這些規定的權
利 

• 在衝突時，個人幸福的權利是超越法律、
規定和自願組織的安排 

• 防止如飢餓等基本傷害與推行如房舍、教
育及公共善的義務優先於保護個人財產 

引自曾華源、胡慧嫈、李仰慈、郭世豐（2011）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概
論（第二版）。臺北市：洪葉文化。 



反思個人、機構與社會價值1 
• 思考你當前或曾經做過的工作： 

–你主要工作目標為何? 

–你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描述此工作中你的主要成就 

–你認為是什麼東西在支撐你所做的工作? （你
認為哪一項成就能在你思索價值時有所助益） 

引自Sarah Banks著；周采薇譯（2014）社會工作倫理與價值。臺北市：洪葉文化。 



反思個人、機構與社會價值2 
• 想像自己從機構的角度來看你當前或曾經
的工作： 

–你認為機構的主要目標為何? 

–你認為機構是怎樣看待你所扮演的角色? 

–你認為什麼是機構眼中價值最高的業務? 

–你認為是什麼東西在支撐機構所做的工作? 

引自Sarah Banks著；周采薇譯（2014）社會工作倫理與價值。臺北市：洪葉文化。 



反思個人、機構與社會價值3 
• 想像自己從全體社會或「大眾」的角度來
看你當前或曾經的工作： 

–你認為公眾對此工作的主要目標為何? 

–你認為公眾是怎樣看待你所扮演的角色? 

–你認為什麼是公眾眼中價值最高的業務? 

–你認為是什麼東西在支撐公眾對此工作的觀點
? 

引自Sarah Banks著；周采薇譯（2014）社會工作倫理與價值。臺北市：洪葉文化。 



你的價值與機構及社會價值是否
有所不同？ 

如果有，相異處是什麼? 

引自Sarah Banks著；周采薇譯（2014）社會工作倫理與價值。臺北市：洪葉文化。 



倫理兩難抉擇的七個步驟 

一、釐清倫理的議題，包括衝突的社會工作
價值與職責。 

二、找出有可能被倫理抉擇影響到的個人、
團體與組織。 

三、嘗試找出各種可採取的行動以及參與者，
並評估每種行動的利弊得失。 

引自包承恩、王永慈譯（2000）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台北，洪業文化。 



四、審慎的檢視贊成或反對每種行動的理由，
考慮相關的： 

–倫理守則與法律原則。 

–倫理理論、原則與指導方針。 

–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原則。 

–個人的價值觀（包括：宗教的、文化的、種族
的價值觀與政治的意識型態），尤其要注意那
些價值觀與自己衝突的部分。 

引自包承恩、王永慈譯（2000）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台北，洪業文化。 



五、徵詢同儕與專家的意見（如服務單位行
政人員、督導、上司、律師、倫理學專
家）。 

六、作抉擇並紀錄抉擇的過程。 

七、監督、評估與紀錄倫理抉擇所帶來的結
果。 

引自包承恩、王永慈譯（2000）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台北，洪業文化。 



為失智長者打造一個愛的世界 
讓他們活得更有品質與尊嚴！ 

問題
與 
討論 



人的可愛在於他是過程與落實 

人的偉大在於他是橋樑而非終點 

--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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